
一场旷日持久的股权

争议纠纷

2001 年，原告集团公司和被告

投资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约定

投资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为期一年

的借款 5160 万元。双方同时签订了

《质押合同》， 约定集团公司以其持

有的信托公司股权作质押。此后，集

团公司没有办理相应质押登记手

续， 也没有在信托公司股东名册上

记载相应的股权出质情况。

同年 11 月，案外人代投资公司

向集团公司转账了 5160 万元。 隔

天， 集团公司便向信托公司缴付投

资款 5160 万元。时任集团公司法定

代表人的李某某签署了《授权委托

书》，全权委托投资公司行使集团公

司在信托公司的全部股东权利。

2002 年 9 月，集团公司与投资

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集

团公司向投资公司出售其持有的

9.99%信托公司股权，而因之前的等

额债务， 投资公司不再支付相应价

款。 后因集团公司签署上述协议的

高管涉及他案刑事犯罪被判刑， 集

团公司与投资公司对于股权归属各

执一词， 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股

权争夺“拉锯战”。 在多次股东会

上， 双方均派出员工代表参会以表

明自己的股东身份。 2008 年 7 月，

投资公司股东、 集团公司代表签署

备忘录， 确认 2002 年 《股权转让

协议》， 但至今双方仍未办理股权

过户手续。 2021 年 9 月， 基于监

管部门明确股权归属的相关要求，

投资公司负责人心急如焚， 当月便

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判

令信托公司 9.99%股权及投资收益

为投资公司所有。

“在集团公司缴付出资款后，

投资公司曾向信托公司提交《股权

转让协议》 《借款协议》 《授权委

托书》 等文件， 多次向信托公司阐

明集团公司仅是代持投资公司股权。

多年来， 双方多次就股权过户事宜进

行协商， 但第三人集团公司则未作表

态。” 信托公司代理人在法庭上阐述

了其中经过。

“我们依法享有案涉股权的合法

权利， 也派人出席股东会并在会议记

录上签字。 信托公司从未对我们的股

东身份提出任何质疑， 投资公司也没

有证据证明曾与集团公司达成过股权

代持的合意；即使存在合意，也因违反

社会公共利益及法律、 行政法规强制

性规定而无效。”第三人集团公司代理

人振振有词。

释法明理，二十二年纠
纷一朝化解

“调解，也许是最佳方案。 过去的

二十多年， 争议双方曾进行包括诉讼

在内的多次交涉， 都没能达成一致解

决方案， 但双方希望在案件中彻底解

决矛盾纠纷的愿望较为强烈。 信托公

司因担心涉案纠纷对公司治理产生不

良影响， 也强烈希望纠纷得到彻底解

决。 ”上海金融法院法官虞憬坦言。

由于长期的历史“积怨”，又涉及

之前管理层的遗留问题， 当事人对具

体调解方案的磋商寸步不让。 一字一

句都要争执许久， 甚至自行庭外和解

时还多次不欢而散。

投资公司的股东资格认定需要结

合现有的监管要求， 在目前监管明确

禁止股权代持而且投资公司实控人为

资管产品的前提下， 投资公司的显名

主张大概率无法通过监管审批， 因而

难以实现。但不可否认的是，投资公司

对涉案股权具备一定程度的合法权

益，不仅实际出资，而且每次也参加股

东会。

经合议庭反复释明， 各方认可了

投资公司实际出资的基础事实。 投资

公司不再执着于股权显名， 除返还出

资款外， 投资公司还要求取得 9.99%

股权的合理投资收益； 集团公司则要

求享有对上述股权的完整权利， 却并

不愿先行垫付相关费用； 股权相对应

的分红款、 相应的高管派驻等工作则

需要信托公司严格履行一系列较为复

杂的公司内部程序。

在法官的不懈努力下， 三方就出

资款返还、股权归属、股权收益分配等

核心问题进行多轮磋商、沟通。每次方

案的可行性需要同步征询监管部门和

国资主管部门的意见， 确保协议可以

落地实施。 经过历时半年的高频次协

调，最终，原本连基本信任都缺失的各

方当事人， 就股权归属等核心争议问

题达成了共识， 三方当事人签署了调

解协议。 在调解书出具的六个月内，

各方当事人顺利履行完毕调解协议的

核心内容。

家属围堵公司大门

为尽快妥善解决工伤死亡的相

关赔偿事宜， 平凉司法所牵头， 联

合综治中心、 派出所、 律师事务所

律师组成调解小组共同组织双方进

行调解。

据了解， 去年 8 月， 小章应聘

到这家公司从事研发工作， 公司为

其购买了工伤保险。 今年 2 月， 小

章在公司加班时意外晕倒， 经 120

急救医生检测已无生命体征。 悲剧

发生后， 家属一时间难以接受， 情

绪一度非常激动， 要求某公司立即

支付赔偿款项共计 100 万元。 公司

负责人表示， 死者家属要求赔偿金

过高， 公司无力承担， 且公司效益

不好， 无法立即支付赔偿金。 由于

赔偿等事宜无法达成一致， 死者家

属甚至采取围堵公司大门等行为发

泄不满， 死者遗体一直停放在殡仪

馆， 双方形成了僵持的局面。

通过倾听双方的诉求及结合前

期的调解工作， 在充分了解各方的

“心结” 后， 调解小组组织双方到

平凉司法所再次进行调解。

派出所民警劝说戴阿姨一方要

通过合法的途径解决诉求， 切不可

采取围堵公司大门等过激行为。 调

解员向双方当事人宣传、 解释相关

法律法规， 以案释法、 以法释理，

对比近几年发生的相似案例赔偿情

况， 摆事实、 讲道理、 讲法律， 分

析、 阐明了各方应承担的责任。 律

师讲解 《民法典》 《工伤保险条

例》 等相关法律后， 根据工伤赔偿

标准认真核算赔偿数额， 向死者家

属提出具体调解方案， 即在工伤保

险赔偿金额的基础上， 由公司再补

偿一些。 双方都接受此调解方案。

“三所联动” 高效调解

随后， 调解员采取“背靠背”

的方式， 从法理、 人情两方面着

手， 进行耐心细致地劝解， 给予受

害当事方以法释惑， 讲清利弊关

系。 调解员表示， 意外发生后， 公

司负责人并没有推卸责任， 第一时

间赶到了现场处理后续， 安抚家

属。 目前公司连年亏损， 各股东内

部闹矛盾， 是否能继续经营还不一

定， 在支付方面有难处。

调解员也要求用工方依法保护

受害方的合法权益， 给予受害方当

事人应得的合法补偿。 公司存在一

定的连续加班现象， 才造成事故的

发生。 戴阿姨早年丧夫， 多年来含

辛茹苦把一双儿女拉扯大， 都上了

大学， 找到了不错的工作。 她现在

年事已高， 体弱多病， 丧失了劳动

能力。 儿子是家庭的顶梁柱， 他的

意外离世让整个家庭的生活难以为

继， 应该给予他们生活保障。

调解员在与戴阿姨的单独交谈

中，了解到她只想尽快得到赔偿，并

不愿意走诉讼途径。针对此情况，调

解员向她讲解通过调解解决纠纷的

好处。同时，调解员向戴阿姨讲解关

于工伤赔偿的相关法律规定。 并劝

说，凡事都要按法律规定处理，只有

运用法律手段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听了调解员入情入理的劝说，

戴阿姨表示， 愿意听从调解员的意

见，依法测算赔偿金额。

调解员马上趁热打铁， 组织律

师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此次工伤案

件的赔偿金额进行了测算， 为双方

计算出包含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丧

葬补助金、 供养亲属抚恤金等费用

在内的具体赔偿数额。

在调解员的努力和双方当事人

的互相理解下， 双方最终在签订书

面调解协议， 通过转账的方式将赔

偿金转入小章家属的银行账户， 并

明确付款时间； 死者家属应当配合

公司办理工伤认定、 工伤保险理赔

等手续。

工作人员日前对此纠纷进行回

访， 了解协议履行情况。 据了解，

公司方工伤认定及保险理赔手续正

在办理中， 家属也表示对此纠纷不

再主张权利。 至此， 该工亡赔偿纠

纷得到化解。

日前， 上海金融法院首

例涉及金融机构的股东资格

确认纠纷案当事人达成调解

协议， 一场长达二十二年的

纠纷得到彻底化解。 各方公

司寄来锦旗，称赞“司法护航

守正义”“真诚为民促发展”

“倾心尽责解民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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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的一天，

某公司的研发人员小章在

工作岗位上不省人事， 同

事发现后第一时间拨打

“120”， 医生赶到时小章已

无生命体征。 事故发生后，

死者母亲戴阿姨在亲人的

陪同下来到工作单位， 双

方就赔偿一事进行协商，

戴阿姨主张 100 余万元赔偿，

某公司只同意赔偿 5 万元， 双

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杨

浦区平凉司法所启动三所联动

机制， 成功调解了这起工亡赔

偿纠纷， 及时有效地避免矛盾

的进一步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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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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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郑倩


